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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交通运输厅
关于印发《2019年市州交通运输项目
前期工作目标任务和评估办法》的通知
各市州交通运输局，厅直相关单位，厅机关相关处室：
现将《2019年市州交通运输项目前期工作目标任务及评估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湖南省交通运输厅
2019年6月20日
2019年市州交通运输项目
前期工作目标任务及评估办法
为贯彻落实2019年部、省交通运输工作会议精神，抓好重大项目前期管理，服务年度重点工作任务，增强交通发展后劲，根据省交通运输“十三五”发展规划及中期评估方案，以及交通运输发展综合评估相关管理规定，制定2019年市州交通运输项目前期工作目标任务及评估办法。
一、前期工作目标任务
（一）省管高速公路、水运项目
省年度重点开展醴陵-娄底高速公路扩容工程、沅陵-辰溪等14个高速公路项目，及湘江永州至衡阳三级航道建设二期工程等5个水上重点项目前期工作。请相关市州积极配合省开展项目前期工作，明确专人负责，必要时协调当地发改、国土、住建、环保、水利水文等相关部门。
（二）干线公路、水运项目、站场项目
“十三五”规划中期评估方案中的未完成前期工作的正式项目（干线公路、水运项目、站场建设），2019年内全部完成项目前期工作，任务全部下达各市州。
二、评估办法
评估办法以《全省交通运输综合运输体系建设2018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综合评估实施方案》为基础，本年度如有不同，以新方案为准。
（一）配合高速公路、省管水运项目开展前期工作
1.需市州配合事项。
——按相关时间节点要求，配合推进项目工可、设计、专题报告等各项前期工作。
——根据需求协调市县相关部门用地、环保选址等专项研究及报批工作。
2.评分办法。
总分值10分。市州未将高速公路、省管水运项目前期工作协调负责人、联系人报厅的，扣2分；各项前期工作由于市州配合原因推进受阻的，每项扣2分；扣完为止。
（二）干线公路、水运项目、站场建设项目
1.干线公路。总分值20分。按市州历年项目前期工作完成情况确定基准分，年内每完成1个干线公路项目前期工作（完成初设为准）加相应分值，部规划项目分值适当提高。全部完成剩余项目前期工作得满分。
2.水运项目。总分值5分。有规划项目的市州统一设置基准分3分，没有规划项目的市州统一设置基准分5分。年内每完成1个水运项目前期工作（工可、初设）加相应分值。全部完成剩余项目前期工作得满分。
3.站场项目。总分值5分。肯定各市州历年前期工作基础，统一设置基准分3分。年内每完成1个站场项目前期工作（工可、初设）加相应分值，部规划项目分值适当提高。全部完成剩余项目前期工作得满分。
附件：1.2019年省管项目前期工作需市州配合情况及评估办法
2.2019年干线公路前期工作目标任务及评估办法
3.2019年市州水运项目前期工作目标任务及评估办法
4.2019年站场项目前期工作目标任务及评估办法
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9年6月20日印制
湖南省交通运输厅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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